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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比较、规则冲突与构建路径

蔡　伟

　　内容提要：过去十余年来，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方兴未艾，成为国际商业与司
法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工具。在现有此类机构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尤为引

人注目，其相关制度对我国具有较大借鉴意义。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若对标国际通行做法，

可能会在管辖权、法官构成、工作语言、适用法律、审理程序、出庭律师、判决执行等方面与

现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对此，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方式予以解决。我国国

际商事法庭在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还应以开放的姿态和灵活的安排来处理国

际商事纠纷解决申请，充分发挥自身综合诉讼与仲裁特点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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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仲裁是最普遍采用的方式。仲裁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基础，

相比司法程序更具灵活性，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保留的自行解决纠纷权利的认可。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仲裁裁决通过１９５８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
约》），可以在缔约国之间得到较好的承认和执行。相反，由于在司法判决方面缺乏类似

《纽约公约》这样的全球性机制，一国法院的判决在其他国家往往面临承认和执行问题。

但在过去数十年的实践中，国际商事仲裁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因仲裁业缺乏监管以及

仲裁员数量增加、来源多元而导致的专业和道德问题。〔１〕 在收费机制下，仲裁员的中立

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仲裁员可能会因自身国别而影响其裁决公正性。〔２〕 仲裁实行一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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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缺乏纠正性的上诉机制，当事人一旦败诉通常没有其他救济方式。仲裁不公开进行，

没有开放的判例系统，导致仲裁裁决可能缺乏一致性，也使得当事人对结果缺乏预见。仲

裁也没有公众问责等外部监督机制，因此在纠偏和外部监督上不如诉讼。〔３〕

在过去十余年的国际商业实践中，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兴起成为一个令人

瞩目的现象。此类机构糅合了诉讼与仲裁的做法，既有仲裁的灵活自主性，也有司法的权

威性、公开性和外部监督。这种兼顾诉讼和仲裁优势的制度正是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

机构的核心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经有伦敦商事法院（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卡塔尔国际法院
（Ｑａｔ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Ｄｕｂａ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
Ｃｏｕｒｔｓ）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ＡｂｕＤｈａｂｉ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ｕｒｔｓ）等至少五家针对国际
民商事纠纷的司法裁判机构。此外，法国、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在

探讨成立类似机构。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对我国以“国际商事法庭”、对新加坡等国以

“国际商事法院”或其他官方名称、对此类机构整体上以“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加

以称呼。

当前，建设国际商事法庭已经成为我国新的国家战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已经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挂牌办公，任命了相应法官并委任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但
与此同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也面临巨大挑战。从全球范围看，英语是最为通行的国

际语言，普通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我国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法院体系与普通法国家存

在很大差异，构成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吸引国际当事人上存在天然障碍。同时，“一带一

路”倡议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大大增加了我国国际

商事法庭建设和未来案件审理的难度。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既具有较大的制度创新性，也

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明确，急需进一步研究。〔４〕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比较国际上现有国

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建设经验，探讨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可能

存在的冲突，为我国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　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制度革新

上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中，以伦敦和新加坡最具影响力。伦敦商事法院设

立于１８９５年，基于伦敦的国际商业地位、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优势以及专业人士市场，业已
享有良好的世界声誉和巩固的领先地位。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设立时间相对较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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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并令人瞩目，且具有亚洲特色、定位和优势，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较大。鉴此，本文以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作为主要参照，并适当兼及其他国家实践，以期管窥对我国的借鉴

意义。

（一）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的崛起，涉及亚洲地区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纠纷也随之增长。

有效解决跨国商业纠纷，同时发展一套相对独立的商业法律体系，成为亚洲国家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此方面，新加坡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基础和实践。除了其享有盛

誉的司法体系外，１９９１年设立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基础上，
新加坡志在推动其在法律服务和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领先地位，努力在新加坡国际仲裁

中心和国际调解中心的基础上，提供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服务，尤其是针对与亚洲有联系的

国际商业纠纷。〔５〕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５日正式设立国际商事法院，并于
２０１６年批准加入能够促进判决的国际承认和执行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Ｈａｇｕｅ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地位和管辖权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的地位由法律直接加以确认，规定于《最高法院法》（ＴｈｅＳｕ
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ｃｔ）所包含的《第１１０号令—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Ｏｒｄｅｒ１１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简称《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令》）。新加坡的法院
系统由最高法院（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和国家法院［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以前称为下级法院（Ｓｕｂ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组成，其中最高法院又包括高等法院（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和上诉法院（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
ｐｅａｌ），后者为前者的上诉机构。在机构设置上，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是其高等法院的一
个分支或者部门，因此也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部分。

在管辖权上，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高等法院转呈

的案件有管辖权。这类案件不要求有选择该国际商事法院的管辖权协议，如果高等法

院认为由国际商事法院审理更为合适（比如某位国际法官是该领域的专家），会将其转

呈国际商事法院。从已经审理的案件来看，高等法院的转呈是国际商事法院最重要的

案件来源渠道。二是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该种案件必须同时具有以

下三个要素：“国际和商事”性质的争议、书面管辖协议（该协议可以在纠纷发生之前或

之后订立），以及当事人不寻求其他的特别救济令。对于提交到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之案件的管辖权条款，如果当事各方没有其他明确约定，则默认为同意如下安排：该管

辖权条款是排他性管辖条款；各方会毫不迟延地执行新加坡国际商业法院的任何判决

或命令；各方不会就任何新加坡国际商业法院的判决或命令而向新加坡以外的法院或

审裁机构提出行使任何追索权，以及就该等判决或命令的执行作出任何申诉，就如同这

类追索权已被有效放弃。〔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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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委员会坦言，在“国际”、“商事”和“书面管辖协议”的定义上，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都参考了新加坡《国际仲裁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和１９８５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ａｗ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的相关规定，从而期待这些规定被业界所熟知。〔７〕 在决定管
辖权时，法院要充分考虑“国际和商事”的性质：如果法院认为争议不具备“国际和商事”

的性质从而不适合管辖，可以拒绝受理；但若合同双方签订有管辖权协议，则法院不得仅

仅因为当事人或者案件与新加坡没有联系因素而拒绝管辖。〔８〕 通过对该法院截至２０１８
年８月底发布的所有２９个案例进行全面分析，我们发现在“国际”和“商事”的认定上，并
未见明显争议。在海外案件的认定上，则有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案例，是否是海外案件对于

当事人能否委托海外律师、审判是否适用特别的保密程序（下文有述）等都具有很大

意义。

在２０１６年的 Ｔｅｒａ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ＰｔｅＬｔｄｖ．ＴｅｒａｓＣａｒｇ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Ｃ［２０１６］
ＳＧＨＣ（Ｉ）０２一案中，法官援引《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令》的规定，认为与新加坡没有实质
联系的案件就是海外案件。〔９〕 而对于何谓“没有实质联系”，法官同样援引《新加坡国际

商事法院令》第１条第（２）（ｆ）项的规定，认为如果满足下面两个因素之一，那么该案件就
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１）新加坡法律并非适用于争议的法律，争议不受新加坡法律的
管辖或限制；（２）争议与新加坡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各方选择新加坡法律作为适用于争议
的法律以及当事人向新加坡的法院提起诉讼。〔１０〕 法官在该案中继续援引《新加坡国际商

事法院业务指引》（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第２９（３）条
之规定：〔１１〕

以下每个因素的存在本身不构成《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令》第１（２）（ｆ）（ｉｉ）条所指的
争议与新加坡具有实质性联系：（ａ）本案的任何证人均可在新加坡找到；（ｂ）任何与争议
有关的文件可能位于新加坡；（ｃ）与争议有关的资金已在新加坡过境或位于新加坡的银
行账户；（ｄ）争议的一方在新加坡拥有不属于争议范围的财产或资产；（ｅ）其中一方是新
加坡主体，或者虽不是新加坡主体但有新加坡股东。

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多个符合上述第２９（３）条所规定的因素只是可能在程序上或者
是行政管理上与新加坡有联系，不足以构成与新加坡具有实质联系。〔１２〕法官进一步认

为，争议都是与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境内外的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的相关服务有关，而

这些都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１３〕 该案因此是可以审理的海外案件。本案关于“实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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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论证逻辑在其后的ＢＮＰＰａｒｉｂａｓＳＡｖ．ＪａｃｏｂＡｇａｍａｎｄＡｎｏｒ［２０１８］ＳＧＨＣ（Ｉ）０３案
中得到延续。〔１４〕

不难看出，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对于海外案件“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的构成因素

的要求非常宽松。对此学界评论认为，这显示了如果案件的实质性纠纷是在海外，那么即

便是有很多程序性和行政上的因素与新加坡有关，该案件也可以被视为海外案件。〔１５〕

２．诉讼程序的革新

在适用法律上，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普通法国家，所以不像阿拉伯地区等非普通

法国家那样与国际现行广为接受的商事规则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问题。截至２０１８年８
月底，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总共发布了２９个案件，绝大部分都是选择新加坡法作为所适
用的法律。在法官构成上，目前总共有３５名法官，其中２０名为新加坡法官（因为新加坡
和英国的法律制度一脉相承，所以新加坡法官实际上也是接受英国法体系的训练），１５名
为国际法官（其中７名来自英国，４名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香港各１
名）。为允许外国人担任法官，新加坡修改了宪法的规定。〔１６〕 有些法官已经在其原来服

务的国家或机构退休，有些则是同时兼任两国的法官。国际法官的聘期为３年，可以连续
聘任。案件通常由１名法官独任审理，首席大法官（ｃｈｉｅｆｊｕｓｔｉｃｅ）也可以指令某些案件由
３名法官集体审理；但如果双方当事人要求而首席大法官也同意，则必须由３名法官集体
审理。〔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其国际商事法院中突破了普通法的很多传统桎梏。诉讼程

序不完全适用该国的诉讼程序规则，而是在参考伦敦商事法院法庭指引的基础上制定了

自身的规则和实践指引。法院对既有规则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可以进行不公开审理；无

需适用新加坡通行的证据规则，而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适用的证据规则；虽然案件原则上

有权上诉至上诉法院，但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取消或限制上诉权；〔１８〕可以适用更

加简化而非传统的证据开示规则；〔１９〕在诉讼程序中文件的提供、书面质证和案件的合并

审理等也均有创新。〔２０〕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法庭对于外国法有疑问，那么它可以通

过提交证言、证词而非普通法上的外国法查明方式加以确认，从而省去证据质证的繁琐要

求和大量时间。〔２１〕 例如，在 ＢＣＢ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ｔｅＬｔｄｖ．ＰＴＢａｙ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ＢＫ［２０１６］
ＳＧＨＣ（Ｉ）０１一案中，本来根据新加坡法律，一名印度尼西亚的法律教授因为不是律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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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对该案提供证词，但国际商事法院采取了新的做法，即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原告可以

申请由该教授提供证言（当然被告无需同意该教授的所有证言）。〔２２〕

不过，与仲裁相比，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案件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受到一定限制。例

如，虽然当事人可以在选择该法院的管辖权协议中约定由３名法官审理，但首席大法官可
以否决这种选择并只任命１名法官。此外，各方也无权选择法官，首席大法官可指定任何
新加坡高等法院、上诉法院的法官或者任何国际法官组成的集体进行审理。这与仲裁程

序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员人数和提名仲裁员形成鲜明对比。〔２３〕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的大多数判决是在最后一次庭审后３个月内作出；在某些情况下，判决会在１个月内作
出。〔２４〕 法院可以强制性要求第三方加入诉讼，即使该第三方并未签订选择新加坡国际商

事法院的管辖权协议或者不同意加入到诉讼中。对此，ＮｏｒｔｏｎＲｏｓｅ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律师事务所
认为，如果该第三方加入到诉讼中会违反其已经签订的仲裁协议，那么新加坡国际商事法

院不会强令其加入到诉讼中；如果第三方是主权国家，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也不会强制其

加入诉讼。〔２５〕

在审理和判决的保密性上，选择国际商事法院的当事人往往有保密要求。为兼顾此

种要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有权依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而采用非公开方式进行审理，同

时禁止任何人发布与案件相关的信息或文件，并且由法庭封存案件的相关文件；在作出是

否公开审理的决定时，法院会重点考虑两个因素：该案是否系海外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

在不公开审理案件方面是否存在协议。〔２６〕 对此，有学者认为公开审判的主要目的是保护

公共利益，而海外案件与新加坡没有特别联系，因此进行公开审理以保护公共利益的考量

就没有那么急迫。〔２７〕 同时，当事人也可以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通知法其拟对院哪些部

分加以保密处理。如果法院认为该请求合理，可以在公开的判决中删除该等部分；若删除

会导致判决（因缺失该部分而）无法公开或者使公开失去意义，那么法院可以加以１０年
以上或者更短的合理保密期限。〔２８〕 尽管有上述不公开的要求，但若法院认为将该判决在

法律报告或者专业出版物发表具有重大法律利益，则仍可指令发表该判决。〔２９〕

３．代理律师与判决执行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专门允许外国律师在该法院注册，以代理在该法院审理的案件，

·０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ＢＣＢ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ｔｅＬｔｄｖ．ＰＴＢａｙ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ＢＫ［２０１６］ＳＧＨＣ（Ｉ）０１，ｐａｒａ．１８７．
Ａｓｈｕｒｓｔ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ＢｏｔｈＷｏｒｌｄ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ｓｈｕｒｓｔ．
ｃｏｍ／ｅｎ／ｎｅｗ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
ｂｏｔｈ－ｗｏｒｌｄ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ＳｅｏｗＢｅｉＹｉ，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Ｌａｗ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
Ｈｅａｒｄ１７Ｃａｓｅｓ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５，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９，２０１８．
ＮｏｒｔｏｎＲｏｓｅ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ｒｏｓｅ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ｃ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３４０１１／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学理上的理解或解释，尚未有相关案例。
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ｃｔＯｒｄｅｒ１１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ｒｔ．３０（１）．
ＭａｎＹｉ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３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５５，１６１（２０１４）．
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ｃｔＯｒｄｅｒ１１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ｒｔ．３１（２）－（３）．
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ｃｔＯｒｄｅｒ１１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ｒｔ．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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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与新加坡没有联系的海外案件。〔３０〕 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底，总共有７７名外国律师在
该法院注册。这一制度对于吸引当事人选择该法院解决纠纷意义重大，因为律师在建议

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机构上有很大作用，方便了律师就等于赢得了市场。

在执行上，新加坡法院通过一系列国际协议和国内立法来提高其判决的国际认可度，

包括《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ｃｔ）及上
述《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因此，包括国际商事法院在内的新加坡法院的判决可以在英

国、澳大利亚等１１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直接注册而得到认可和执行。此外，新加坡还和上
述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签署了关于互相执行金钱方面判决的

非约束性备忘录，从而简化了相互之间对此类判决的执行程序。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取得了巨大成功，有望与伦敦商事法院竞争，在国际商事纠纷解

决中确立一席之地并取得更大份额。〔３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日新加坡议会
通过新的法律，允许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审理本属于高等法院审理的新加坡仲裁法下的

涉及仲裁事项（比如对仲裁结果提出异议、裁决的执行等）。〔３２〕 这反映了该国际商事法院

的认可度、管辖权和重要性在日渐提高。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委员会强调，新加坡建立在普通法之上的发达的商业友好型法

律体系、商业经验丰富的律师、健全（可信赖）的法官和日益发展完备的商业判例等优势

均有助于提升其可信赖的争端解决中心的地位。〔３３〕 学者总结认为，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成功的主要因素有：允许具有丰富商法经验的外国法官参与审理案件、允许外国律师成为

注册律师代理案件、在法律适用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及产出高质量的判决书。〔３４〕

除此以外，该法院还最大程度地方便当事人，力图通过更好的诉讼机制来弥补仲裁的客观

不足。〔３５〕 新加坡采用普通法和英语的先天优势以及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

使其比其他地区（比如阿拉伯地区）的类似机构具有更明显的竞争力。同时，新加坡处于

亚洲中心，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从而易于赢得亚洲其他国家的当事人以及与亚洲

有联系的商业案件中的外方当事人的信任。

（二）其他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相应制度

伦敦商事法院历史悠久，伦敦作为国际商事中心的地位和英国法本身的影响使得国

际商界乐意于选择伦敦商事法院作为纠纷的裁判机构。因此，其无需特别的法律支持就

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际商事法院”，且其很多制度及作为基础的英国法都是其他国际商

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范本。而新设立的此类机构，包括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如上所

·１８１·

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比较、规则冲突与构建路径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Ａｒｔ．２６．
ＡｎｄｒｅｗＧｏｄｗｉ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８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１９，２５４（２０１７）．
参见新加坡《最高法院法》修正案［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ｉｌｌ］，Ｎｏ．４７／２０１７。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ｐ．７．
ＡｎｄｒｅｗＧｏｄｗｉ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８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１９，２５４（２０１７）．
参见王欣：《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的司法制度及启示》，《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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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卡塔尔国际法院、〔３６〕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３７〕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３８〕都是通

过特别立法设立。

在法官构成上，目前伦敦商事法院有１３名法官，并且都是英国法背景（其中１名是新
西兰人）。卡塔尔国际法院有１０名法官，其中２名是本土法官，８名是外国法官（其中５
名来自英国，新加坡、新西兰和塞浦路斯各１名）。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有８名法官，并
且都是外国法官，其中５名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各１名。迪拜国际金
融中心法院有８名法官，其中本国法官２名，外国法官６名（３名来自英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新西兰各１名）。换言之，这些机构的大部分法官都不是本国法官，具有鲜明的国际
性。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国际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在某些领域具有专长的专家参与

审理案件，充当“法官”的角色；〔３９〕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的法官同时具有仲裁员的身

份；〔４０〕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允许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而将该法院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

从而得以利用《纽约公约》，以更方便在其他国家执行。〔４１〕 这些都突破了传统司法意义上

对法官身份以及其判决的严格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国际商事纠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

些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及其法官都非常重视专家的作用和意见。〔４２〕

在所管辖的案件或其当事人是否需要与法院或其所在国家／地区有“实质联系”方
面，除上述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外，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４３〕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

院〔４４〕也均不要求案件或当事人与该国家／法院有实质联系。一个例外是卡塔尔国际法
院，目前其要求所管辖的案件具有“联系因素”。〔４５〕 笔者曾向该机构邮件询问，得到的答

复是其未来很可能会修改这一要求，从而受理没有联系因素的案件。在庭审程序方面，上

述机构均实行公开审理，但有正当理由不公开审理的除外。〔４６〕 这种公开审理也是诉讼程

序的重要特征。同时，它们的诉讼程序都具有很大灵活性，突破了传统司法程序中的诸多

·２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ＱＦＣＬａｗＮｏ．２ｏｆ２００９．
ＤｕｂａｉＬａｗＮｏ．１２ｏｆ２００４．
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ａｗＮｏ（８）ｏｆ２００４，ＦｅｄｅｒａｌＤｅｃｒｅｅＮｏ（１５）ｏｆ２０１３，Ｃａｂｉｎｅ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ｏ（４）ｏｆ２０１３，ＡｂｕＤｈａｂｉＬａｗ
Ｎｏ（４）ｏｆ２０１３．
Ｑａｔａ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ｒｔ．１２．４．
参见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ｄｇｍ．ｃｏｍ／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ｇｍ－ｃｏｕｒｔ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具体要求可见Ａｍｅｎｄｅｄ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２ｏｆ２０１５－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ａｙ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ｏ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ａｅ／２０１５／０５／２７／ａｍｅｎｄｅｄ－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２－ｏｆ－２０１５－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ａｙ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ｏ－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８－３０］。
这方面的相关规定，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见ＡＤＧＭ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６，Ｐａｒｔ１７－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卡塔尔国际法院见Ｑａｔａ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第１２．４条，迪
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见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１８，Ｐａｒｔ３１－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Ａ）（２）ｏｆＤｕｂａｉＬａｗＮｏ１２ｏｆ２００４．
ＡＤＧＭＣｏｕｒｔｓ，Ｃｉｖｉ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６（２）（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３）（ｃ）ｏｆＱＦＣＬａｗＮｏ７ｏｆ２００５（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
这些正当理由包括国家安全、儿童保护、商业秘密乃至法律正义的要求。卡塔尔国际法院的规定见 Ｑａｔａｒ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第２８．３条，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的规定
见ＡＤＧＭ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６第２０９条，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规定见 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１８，
Ｐａｒｔ３５－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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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赋予法官和当事人更大自由度。同时，即便诉讼程序已经启动，这些机构也都

鼓励通过调解、仲裁、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４７〕体现了非对抗性的特征以及设立此

类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初衷。

上述五个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都设有初审庭和上诉庭。如本文第一部分所

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优点之一就是融合仲裁和诉讼的长处，通过上诉机制弥

补仲裁一裁终局的不足。在工作语言方面，即便是处于非英语国家／地区，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法院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也都是以英语作为审理案件的工作语言。较为例外的

是卡塔尔国际法院：其审理程序通常用英语进行，但若双方当事人要求，则用阿拉伯语进

行。〔４８〕 总体而言，这些制度设计普遍兼顾了诉讼和仲裁的优点，既有司法诉讼制度的权

威性和法官的严格准入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仲裁的灵活性，赋予了法官和当事人更大

的自由度。

三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评析与展望

从目前这些新兴的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运作来看，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最

为成功。该法院的目标是吸引更多海外案件，以期与伦敦商事法院竞争，吸引原本会流向

后者的案件；〔４９〕其受理的案件大部分是来自海外尤其是亚洲或者与亚洲有关的国际商事

案件。目前，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已经吸引了很多复杂且标的额很高的案件，同时其市场

份额可能继续扩大。〔５０〕 这势必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国际商事纠纷案源造成较

大冲击，从而引起了相应国家和机构的关注。例如，日本在２０１８年初宣布设立日本国际
调解中心（Ｊａｐ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以应对新加坡的冲击。２０１７年，海牙国际
仲裁法院（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也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其第一个办事处，以服务该
地区需要解决争端的国家和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从长远来看，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可能会涉及商

业、法律服务以及专业人才市场等很多方面。同时，它还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国际商事规

则的制定和发展能力。因为法院、业界和学术界通常需要在处理和研究大量案件的基础

上才能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促进规则发展，因此新加坡无疑会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可

以想见，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的规则和裁判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产生

虹吸效应，吸引和发展一大批围绕该法院的机构和产业，包括律师事务所、跨国公司（亚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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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规定见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Ｃ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１８第２７．１条，卡塔尔国际法院的规定见Ｑａｔａｒ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第５．１条，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的规定见
ＡＤＧＭ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６，Ｐａｒｔ７８－Ｓｔａｙｔｏａｌｌｏｗｆｏｒ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
Ｑａｔａ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ｒｔ．３．２．
ＡｎｓｅｌｍｏＲｅｙｅ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３３７，３３９（２０１５）．
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ｅＢｈｅｒｚａｎｄＺｏｅＷａｌｋ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ｎ，金杜律师事务所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ｗｍ．ｃｏｍ／ｅｎ／ａ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７０５２９，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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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总部、国际会议和学术研究资源等，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形成良性循环。

就如同国际商法之于伦敦、国际法之于海牙、联合国总部之于纽约，乃至上海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之于这两个城市一样，其作用之大不容低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体量和市场巨大，但是法律规则还不完善。基于文化、

语言等各种因素，目前我国相关规则对国际商界的吸引力不大。但我国涉外商业活动受

国际商事规则的影响又非常明显，如果无法在国际商法规则中占据和发挥应有地位和影

响力，就会始终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处于劣势。鉴此，下文的评析和建议将以尽力提高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竞争力为基础而展开。

（一）管辖权

从上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实践来看，基本都不要求审理的案件与该国家／
地区有“实际联系”，因为若只受理与法院所在国有联系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国际”之

名将会大打折扣。关于我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必须结合我国已于２０１７年９
月签署但尚待批准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进行分析，因为两者之间必须一致。《选择法

院协议公约》第３条不禁止符合该公约规定的国际商事合同的双方选择一个与案件没有
任何联系的缔约国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法院。同时，第１９和２０条又允许缔约国通过保
留排除第３条的适用。第１９条允许保留国的法院不审理选择了该国法院但是与该国没
有任何联系的案件（除了被选择法院这一联系因素）；第２０条允许保留国拒绝承认和执
行某案件中居所以及其他的所有因素只与该保留国有联系，但却由其他缔约国审理的案

件。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中，通常要求被选择的法院必须与案件具有联系，比如１９９１
年《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４条、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７年《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以及 ２０１５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５３１条第１款。关于“实际联
系”的要求，我国学界有不少争议，同时目前我国也尚未明确是否对《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的相关规定作出保留。

反对选择法院必须有“实际联系”的人主要认为这种做法排除了选择中立法院管辖

的可能性，不利于国际商贸的发展；〔５１〕我国应该承认当事人管辖权的协议自由，不应将联

系因素作为管辖协议的有效要件，同时法院可以公共利益为由（是否会对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有限度地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对当事人的法院选择进行审查。〔５２〕

赞同“联系因素”的人的主要担忧是我国当事人在国际商事纠纷中可能会处于劣势地位，

不得不接受强势外方的要求，选择外国法院，从而对我国当事人不利。〔５３〕 有人认为该要

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目前要予以保留。〔５４〕 也有人认为我国应该逐步放开当

事人自主协议选择管辖权的限制，但是考虑到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难度，目前根据《选择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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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参见李浩培著：《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页。
参见刘晓红、周祺：《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实际联系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兼及我国协议管辖制度之检视》，

《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４３页。
参见王吉文：《“实际联系原则 ”的困境：废抑或留》，《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参见杜涛：《中国批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法律问题及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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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协议公约》第１９和２０条进行保留是比较理性的选择。〔５５〕

笔者认为，选择外国法院对我国当事人的影响需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首先，我国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商业往来中我国当事人是否仍处于弱势地位，可以进一

步确认；尊重自由选择法院是尊重契约自由的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毕竟

从全球范围来看，“是否承认协议管辖和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辖是衡量一个国家

涉外民事管辖权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同时这种规定无论对于我国当事人

还是外国当事人都是平等的一体化对待。〔５６〕 其次，通常而言，各方当事人选择的法院是

专业能力和信誉有保证的法院（比如新加坡法院或者一些海商事专业法院），〔５７〕并不表明

对中国当事人一定会存在司法不公。如果我国当事人将案件提交某外国法院审理，对我

国当事人而言，的确存在费用更高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问题，但这种问题在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中，对于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比如一个英国当事人在美国诉讼同样面

临法律不同和费用问题，虽然彼此都是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同时，作为一个理性的民

商事主体，当事人在选择时就应该会预料到这些问题。第三，即便有联系因素的要求，因

为联系因素可以有很多，所以也不一定会选择我国法院；如果强势一方要压迫弱势一方选

择一个对强势方有利的管辖法院，那么他们也可以创造出联系因素来进行规避（比如选

择该管辖法院所在地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合同签订地），从而导致这种联系因素的设定无

法实现预期目的。

英国法对于国际诉讼中法院选择的规范原则可见于１８８３年的 ＭｃＨｅｎｒｙｖ．Ｌｅｗｉｓ一
案。该案主审法官指出，在选择诉讼法院时，原告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被选择的法院不

以任何方式对被告造成“无理取闹或压迫”（ｖｅ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总的原则是，如果出
现这种无理取闹或者压迫，法院可以并且会随时进行干预，以防止司法因这种不公正的目

的而被扭曲。此后，避免“无理取闹或压迫”造成不公正便成为英国法对国际诉讼中法院

选择的规范基石。〔５８〕 国际商事合同中当事人选择管辖法律的条款通常会得到支持，除非

它们违背公共政策或试图规避与合同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体系中的强制性条款。〔５９〕 因

此，争议与被选择的法院有实际联系并不是必然要求。

管辖权的范围还涉及机构定位问题。每个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都有其独特定

位。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定位于解决与亚洲地区相关的国际商业纠纷。迪拜和阿布扎比

设立这两个法院的主要目的则是解决在该国特殊经济区域所产生的纠纷，而非全球范围内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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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参见何其生：《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则差异与考量》，《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４期，第８３页。
李双元：《关于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思考》，载顾倚龙、吕国光编：《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海事法律问题研

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０页。
例如，在“山东聚丰网络有限公司与韩国ＭＧＡＭＥ公司、天津风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游戏代理及许可合同纠
纷管辖权异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０９）民三终字第４号］，中韩双方当事人彼此对对方国家的司
法机关都不信任，因此，虽然该合同的适用法律是中国法，但是选择了新加坡作为争议解决地。

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Ｍａｒａｓｉｎｇ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Ｆｏｒｕｍ，２３（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２６４，２６４－２６５（１９９３）．
ＧｅｏｒｇｅＡ．Ｚａｐｈｉｒｉｏｕ，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Ｆｏｒｕｍ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ＬａｗＣｌａｕｓ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３）２Ｍａｒｙ
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３１，３３３（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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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纠纷；同时，因为语言、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方便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国际法院

对与该国没有任何联系的国际案件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实际上这种案件的数量很少。〔６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２条要求
该法庭受理的案件的一种类型是“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

高人民法院管辖”，同样确立了联系因素的要求。如果我国将“一带一路”纠纷的解决作

为国际商事法庭近期的主要定位和业务发展方向，那么要求被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有联系

因素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范围，从而在已有的语言、文化等不

利因素基础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因此，本文建议还应允许接纳与中国没有实质联系的

案件，从而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此种做法与现有法律制度的潜在冲突，可以通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特别授权的方式加以解决。

如果采取此种路径安排，那么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就将有“与中国有联系因素”和“与

中国没有联系因素”这两类案件。这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分三种情况：（１）当事
人在国际商事合同中明示选择我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为管辖法院的，按照当事人的约

定受理，当然法庭可以审查案件是否具有“国际和商事”要素或者排除特定事项上它的管

辖权。（２）当事人明示我国某个非国际商事法庭的法院为管辖法院时，如果该案件和中
国没有联系因素，或者主要的联系因素在国（境）外，或者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更为方便

（比如因为某个联系因素而在我国起诉，但是合同适用了某外国法律），受案法院经审查

后将其移交给国际商事法庭。这可以作为国际商事法庭与现有涉外审判分工的标准之

一。同时，因为我国设立了西安和深圳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考虑全国按照省份划分移

交范围，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３）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示我国的哪一个法院为管辖
法院，则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分流。

（二）法官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采取的是本国法官加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的制度。其中，本国法官按照《法官法》的规定任职，具有审判权，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

员则定位为专家咨询顾问和调解人。专家委员会委员为法庭审理案件涉及特定法律事务时

提供咨询专家意见，就国际商事法庭的规则修订及发展规划、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提

供意见和建议；还可根据当事人自愿选择开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服务，但此种服务是调解

性质，不关涉审判权。由于法官是法庭司法权行使中最核心的因素，因此这种制度设计使

得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相比有着较大差别。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现有的３２名成员都是国际商事领域专家，涉及中国（包括中国
香港和中国台湾）、英国、美国、欧盟、韩国、马来西亚、中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涵盖了

不同法域、专业和从业背景，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目前来看，其均为兼职身份，如果当

事人选择其进行调解且认同调解结果，可以由国际商事法庭作出调解书，该调解书经双方

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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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请求国际商事法庭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６１〕 这种做法具有现实意义，有效弥补了

没有“国际法官”的现状，可以从另外一个路径实现由非我国法官的国际专家作出“判决”

从而有效解决纠纷的目的。

我国《法官法》第９条规定，法官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一国籍要求使得
可以选任的具有良好国际背景的候选人人数大为减少，同时会增加案件中外方当事人的

疑虑，导致他们倾向于不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法院判决毕竟是由法官作出，因此法官

的资历和国际影响力无论在判决还是国际商事法庭的运作和吸引力中都起着核心作用。

与法官息息相关的是法院的工作语言问题。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２条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如果我国国际商事

法庭允许使用英文为工作语言，会面临法律冲突和障碍，其解决同样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

委会特别授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允许外籍法官加入国际商事法庭，他们可能不会使用

中文；即便有一定中文水平，能否达到法律专业运用程度也存在疑问。因此，无论是法律

上还是实际运作中，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法官密切相关的还有外国法的适用和查明问题。合同所适用法律的选择具有自主

性，除了个别合同，我国在涉外合同中允许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如果涉及外国法，

《规定》第８条已经做了相应的路径安排去查明。同时，如上所述，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采用外国专家证词等做法具有较好的现实借鉴意义。法官对于拟审理案件所适用之法律

的理解程度，对于案件也有着重要影响。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件来看，所

有案件都有至少一个与该案涉及的外国法律有密切关系的国际法官，〔６２〕这对于案件所涉

外国法的理解和适用有着积极影响。

如上所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大多数法官都是国际法官，这有利于其国际

化发展、吸引国际当事人和提高竞争力。新加坡在国际商业纠纷解决中已经有了相当地

位，尚且还要修改宪法来引入大批国际法官，从而期待更好地理解外国法，提升专业水准

和当事人信心。如果我国允许外籍法官担任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相信也能够提高整个国

际商事法庭的专业程度和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拓展业务范围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如果参

考国际做法，专门为国际商事法庭设立“国际法官”或类似性质的法官，相信这一路径不

会对我国的法官制度产生太大冲击，因为这是特定类别和非常小范围的。另外一个可以

考虑的做法是引入港澳台地区的法官，〔６３〕尤其是香港的普通法法官。概言之，在现有制

度条件下，目前这种本国法官加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制度安排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

安排。但从长远来看，适度突破现有制度，引入国际法官，允许中英双语审理案件，会是一

种更有竞争力的路径安排。

（三）法院审理程序

一国民事诉讼程序通常针对的是国内案件，传统诉讼程序冗长的过程是当事人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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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选择仲裁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参考英国、新加坡等类似机

构的规则，在国际商事法庭中引入新的审理规则，简化程序和提高效率。比如在证据规则

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简化质证要求。法院审理程序涉及诉讼时

效、证据规则、审理期限、再审程序等各个方面，我国还可以借鉴其他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

判机构的经验，赋予法官和当事人更多的简化程序的自主权。在这些路径设计中，效率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会相对快捷高效，但需要

在后续路径设计中作出进一步安排，出台具体指引，提供确定性，赋予法官和当事人更多

自主权。这一过程同样会产生与现有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冲突。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实行一审终审制。根据《规定》第１５条，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
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此本文认为，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按照现

有诉讼制度，采用两审终审制度，是一个更优的路径选择，这也与上面介绍的其他国际商

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制度设计一致。同时，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即如果当事人

合意在协议中放弃或者限制其上诉权，则遵照其协议。

两审终审制度有利于把司法程序与仲裁的“一裁终局”区分开来，为当事人的纠纷解

决提供多种选择。如上所述，诉讼具有的上诉救济途径、程序和结果的公开性、结果的可

预见性、纠偏和外部监督等特点可以有效弥补仲裁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也是国际商事纠纷

司法裁判机构兴起的重要原因。一审终审固然可以提高审判效率，但效率主要应通过缩

短审理周期、提高专业水准（比如能够迅速有效地查明外国法）等途径来实现，而剥夺当

事人的上诉权并非最优路径。因此，本文建议设立相应的上诉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终审权，同时将自主权交给案件当事人，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放弃或者限制上诉权。此

外，根据《规定》第１６条，当事人对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和调解书，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换言之，国际商事

法庭判决为一审终审，不得上诉，但却可以申请再审。而目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我国的

民事审判需要改革再审制度，〔６４〕就此而言，如何在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路径设计中强化

审判的程序正义，实现既判力与救济正义的平衡，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外国律师能否代表外方当事人出庭的问题上，通常而言，律师在诉讼程序中享有的

权利和便利优于非律师的诉讼代理人。在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

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６５〕 如果外方当

事人只是委托外籍人士担任诉讼代理人，那么不存在与现有法律制度冲突的问题；如果委

托中国律师作为代理律师，也不会有冲突。从目前大量的涉外案件也是由中国律师代理

的情况看，中国律师无论人数还是专业能力都能胜任。如果涉及外国法问题，中国律师也

可以通过与当地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合作，通过咨询、法律意见书等形式实现对某外国

法的准确理解和运用。因此，在这一点上没有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迫切需求。但是，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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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在国际商事法院实行的注册外国律师的做法值得借鉴。这种为了专门目的而设立的律

师业务范围小、人数少，对现行律师制度造成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外方在签

订商事合同时的顾问律师通常是外国律师，其对合同中纠纷解决机构的选择有重大影响，

因此允许外国注册律师代理案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审理的公开性上，仲裁受到国际商事活动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保密性；而对于

法院的审理而言，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兴起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仲裁的不公开性导致当事人对结果没有很好的预见性，同时也容易掩盖仲裁不公

等不当行为；而公开审判对于树立审判机构公信力、扩大商事审判影响力、发展商事法律

体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也都是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不

公开审理为例外。在我国，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外，法院的审理过程和判决也是公开的。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审理活动同

样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尊重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结合案件进行综合考量，

尤其是要考虑到如何通过累积公开判例来发展国际商事的规范体系，提升我国国际商事

规则的制定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也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公开时隐去某些

涉及秘密的信息或者延后公开。

（四）执行及其他问题

没有有效执行，判决将是一纸空文。因此，法院判决能否得到执行（尤其是当事人不

愿自主执行时的强制执行），关乎整个制度的生命力。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判

决能否在其他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是一个关键问题。不同于仲裁，这些机构虽然冠以

“国际”之名，但实质上还是设立国的司法机构。就仲裁而言，《纽约公约》目前已经有了

１５９个缔约国，一缔约国的仲裁裁决在另一缔约国通常能够得到较好的承认和执行。这
也是仲裁深受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欢迎的重要原因。而法院的判决则没有这种程度的认

可度和执行力。目前《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签署国还很少，我国也只是同部分国家签署

了民商事司法互助协议。据外交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我国已同其他国家签订共计
１９项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全部生效）和２０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１８项生效）。〔６６〕 我
国目前正在强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司法合作，强化相互之间民商事司法判决的承

认和执行，但实际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因此，国际商事法庭的裁决也将会同我国其他法

院的判决一样，面临在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执行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

机构的执行问题会很突出，因为当事人在法院所在地的国家可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因此

需要到败诉方有财产的域外申请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而这种做法没有类似仲裁的《纽约

公约》的制度支持。〔６７〕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这是因为，

选择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是基于双方合意，这种合意和认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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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自觉遵守判决奠定了良好基础。仲裁也是以双方合意选择作为基础，因此也得到

当事方很好的自主执行。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只有３％左右的国际商事仲
裁案件中出现债务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况。〔６８〕 同样，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审

理虽然名为诉讼，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而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对抗性大为减弱，

双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争议，维持商业关系，因此不同于普通诉讼。这种类似于仲裁的管

辖权合意为当事人自主执行判决建立了良好基础。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也认为其裁判权

的行使是基于双方的合意选择，因此不认为执行会是一个问题。〔６９〕 当然，这还需要实践

的进一步检验。

通常而言，国外不会区分我国的判决是由国际商事法庭还是其他人民法院作出的而

在承认和执行上区别对待，但是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考虑与我国尚无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

的国外类似法院签订促进司法文书互相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备忘录或作出类似安排。相较

于一般法院作出的判决，国际商事法庭的判决会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因此与国外机构签

订互助安排的路径会比较容易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国外理解我国民商事判决乃至整个司

法体系，从而为更大范围的民商事司法互助奠定良好基础。如上所述，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法院允许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将其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为判决的跨国执行提供便利。这

也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规定》第１１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并选定符合条件的国
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

的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

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在机构上相互独立，但同时又在办公地点等多方面相互配合促

进。这一机制对于仲裁非常有利。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选择仲裁时，当事人可以在

同一机制内要求国际商事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措施；认为仲裁裁决违反

法律规定而需要申请撤裁时，可以直接在同一机构内提起申请；同理，必要时也可申请执

行仲裁裁决。不仅如此，这一机构内还具有信息共享、证据交换、文书（电子）送达等“一

站式”衔接的服务。〔７０〕 相对于向其他仲裁机构提起的仲裁而言，这种安排大大提高了当

事人的便利，加之仲裁裁决更易于境外执行，因此其在吸引相关当事人向这一机构提起仲

裁方面具有优势和吸引力。

（五）顶层设计

如上所述，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的设立通常会遇到现行法律制度的制约，因此

各国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都是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设立，部分事项甚至是通过修宪

的方式来突破国内法限制（比如新加坡引入国际法官）。上述国家或者城市即便原来并

·０９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６８〕

〔６９〕

〔７０〕

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２００８，普华永道英国网站，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ｐｗｃ．ｃｏ．ｕｋ／ａｓｓｅｔｓ／ｐｄｆ／ｐｗ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Ｎｏｔｅｏ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ＩＣＣ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网站，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ｃｃ．ｇｏｖ．ｓｇ／ｄｏｃ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ｒｃｅ／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ｓｉｃｃ／ｓｉｃｃ＿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参见“《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发布会（节选）”，国际商事法庭网站：ｈｔ
ｔｐ：／／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２１８／１９／１５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不采用普通法或英语，在其设立或拟设立的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中也都普遍采用

普通法并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例如，哈萨克斯坦正在其首都阿斯塔纳建立阿斯塔纳国

际金融中心法院（Ａｓｔａ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Ｃｏｕｒｔ），在这一区域内用英语实施普
通法。荷兰也正在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设立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荷兰商事法院（Ｎｅｔｈ
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在我国，为了改革发展的目的，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授权
来突破现有法律限制的做法在行政管理领域已经有了较多实践。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授权广东省、数个自贸试验区以及全国３３个试点县（市、区）暂停实施
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暂时调整有关法律的实施。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正式确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改革发

展的需要，可以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

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立法法》第１３条）。２０１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作
出了数个类似授权。严格说来，国际商事法庭并不能包括在该条规定的“部分地方”之

内，因此无法适用该条款来推动国际商事法庭在某些事项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但是，这一

做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国际商事法庭

这一特殊机构内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就某些事项采用特殊做法（比如引入国际法官，允许

该法庭审理和我国没有实质联系的案件，允许当事人约定适用更为简单、高效的审理程序

等）。国际商事法庭范围很小，影响可控，不会对现有制度造成大的冲击；相反，其能为我

国司法实践带来新的尝试，为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治发展提供借鉴。

四　结　论

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的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构，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

种新的途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面临全球制度竞争方面

意义尤为明显。在资金和人才流动宽松的今天，制度以及制度执行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

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制度是一国核心竞争力之一，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司

法制度对于维系投资者信心、吸引外来人才和投资有着重大意义。大量研究表明，制度及

其落实所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对于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为资本通常倾向于

流向能够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地方。〔７１〕 同时，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无

疑需要在相关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常而言，规则的制定和制度的

影响力可以通过经济、政治和法律等途径来实现；一般而言，经济或政治途径往往易于招

致强权政治、金钱外交等诟病，而法律则以其确定性、公开性、持久性和平等性而深受青

睐。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德国、法国民法典，优秀的法律规则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

响。就此而言，进一步发挥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影响力，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制度竞争中，制度的弹性和友好起着很大作用。在发展国际商事纠纷司法裁判机

·１９１·

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比较、规则冲突与构建路径

〔７１〕 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０６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１１３，１１５２（１９９８）；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
ｔａ（ｅ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１３１，１１３２（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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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时，各国都是尽量提供各种便利，大力进行制度创新，以吸引国际投资者。上述新加坡

引入国际法官和对普通法规则的发展，以及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将司法判决经当事人

同意转化为仲裁裁决，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做法。因此，在适用实体法律、程序、证据规则、

上诉权等方面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权，对于增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竞争力有着重要

意义。英语是世界上最广为运用的语言，非英语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司法竞争中因此处于

一定程度的劣势；加之发达国家的普通法体系已经构建起完善、灵活的商事法律，其高效、

连贯的司法制度也有着很大竞争力。正是这些因素吸引着非英语国家或地区（如迪拜、

哈沙克斯坦）的类似机构运用英语实施普通法。我国法律体系和语言与西方主要国家有

很大区别，东西方之间的很多法律概念通常难以完全对应。因此，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

设势必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

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也有其独特优势。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和竞争已经不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需要进

行更多制度考量，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司法制度及其域外影响力。一个得到良好运作

的国际商事法庭是凸显司法制度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增强制度的张力和粘性，进

而提供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纠纷司法处理模式，为纠纷解决提供更多可能选择

乃至形成“中国样本”。这对于我国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司法制度影响力和全球软

实力无疑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ｈａｓ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ｓ，
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ｍａｙｒ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
ｔｈ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ｃ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ｄｉｎｈ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ｉａｌ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ｌａｗｓｃｈｏｓｅｂ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ｉｎ
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Ｔｈｏｓ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ｃａｎ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ｎ．Ｗｈｉｌｅｂａｓ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ｏｎｔｈｅ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ｅｐ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ｏｐｅｎ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ｉｔ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责任编辑：廖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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